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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临沧市五届
人大三次会议第 59 号建议的答复

李晓薇、茶洪杰、王玉婧 3位代表：

你们在临沧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提出的

《关于规范全市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府效能的建议》（第 59 号建

议）已收悉，市发展改革委高度重视，委主要领导对该建议的

办理工作全程督办把关，并及时明确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康传

文为责任领导，数字经济局为责任单位对建议进行办理，并综

合协办单位意见。现就具体办理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快制定政务信息化发展规划方面。目前我市已完成

编制《临沧市“十四五”政务（为民）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规划

（2021——2025）》，提出了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市政务服务系统要

建立和完善政务服务“组织体系、标准体系、服务体系、监督体

系”四个体系。“自上而下”从顶层设计开始，从高位推起，提高

政府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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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增加信息化投入方面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市围绕数字政

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、数字城市“四条主线”，逐步加大“数

字临沧”建设资金投入，2020年投入 853.52万元，2021 年投入

1411.52万元，2022 年投入 1703.31 万元，2020 年至 2022 年三

年间数字化建设投入年均增长 41.27%。同时“数字临沧”建设合

资公司组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，可有效破解我市数字化建设

缺乏龙头企业、资金投入、安全保障、技术支撑等问题。同时，

依托临沧滇西科技师范学院等院校和各类科研院所培养数字应

用人才，并创造更多数字化就业岗位留住人才。实施重大引智

工程，全力引进数字经济领域关键人才和一流企业，不断提高

数字化从业人员的专业人才数量和占比。

三、搭建统一信息化政务服务平台和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

方面。按照《“数字临沧”建设总体实施方案》，我市将以“城市

大脑”为载体，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，开展政务服务、市场监管、

环保、医疗、教育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的需求对接以及相关审

批服务事项的集成整合，完善功能，持续改善群众办事体验。

启动建设“一云、一中枢、一中心、一门户，N应用”的数字底座，

横向实现市级已建、新建应用及数据汇聚，实现数据基础设施

集约化建设和集中运维。并且接下来将拓展“城市大脑”应用能力

与服务范围，纵向在各县（区）搭建市级“城市大脑”分节点，畅

通市、县两级的数据共享交换渠道，消除行业数据壁垒，筑牢“数

字临沧”数据底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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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信息安全防护方面。市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执

行国家、省级数据开发利用、系统整合共享、共性办公应用、

关键政务应用、系统开发、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等标准，结合“数

字临沧”建设实际，推动各部门业务标准化、规范化，构建全市

统一规范的“数字临沧”标准体系，强化保障数据安全。依法依规

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，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，

确保各类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。

最后，衷心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市发展改

革委将对下步加快临沧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推进情况适时向你们

反馈，希望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。以上

答复如有不妥，请与市发展改革委承办人联系，承办人：杨 晓，

电话：2161522。

附件：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表

2023年 7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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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
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7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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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表

代表姓名 李晓薇、茶洪杰、
王玉婧 联系电话

15987256221
13988397368
13759301927

建议编号 第 59号 收到日期 2023年 4月 6日

建议标题 关于规范全市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府效能的建议

承办单位名称 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对办理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结果的情况反馈

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

建

议

和

要

求

备注

此表一式三份,请代表收到建议答复件后 1个月内,
分别将此表邮寄或传真至建议承办单位、临沧市人

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（0883-2123890）、临沧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议案科(0883-2165982、21278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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